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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粤港合作框架协议》 
2012 年重点工作安排 

 

 
一、跨界基础设施 

（一）按照国家批准的方案，继续推进港珠澳大桥岛隧
工程施工，开工建设桥梁工程。 

（二）继续开展深港西部快速轨道交通各项研究。 
（三）继续建设广深港高速铁路，争取福田站段年内开

通。 
（四）争取广深沿江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 
（五）广东落实粤港 2011 年签署的供水新协议，保障

对港供水。 
（六）加快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建设，香港支线年中完成

建设，争取 2012 年内实现向香港供气。深圳 LNG 项目争取
2012 年初开工建设。 

（七）继续推进五大机场合作，召开深圳年会，推动解
决珠三角空域紧张问题，推进珠三角直升机短途运输网络建
设，完善两地空管协作机制，提升区域航空运输能力。 

二、现代服务业 

（一）广东继续深入实施 CEPA 及服务业对港开放各项
先行先试措施，进一步健全双方联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实
施过程中的问题。广东年内制定出台 CEPA 补充协议八相关
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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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合作 
1.进一步扩大粤港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人民币结算规模，

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建设。支持香港企业以人民币
在粤直接投资，研究推动广东法人金融机构和企业赴港发行
人民币债券。 

2.鼓励广东银行机构对香港银行同业提供人民币资金兑
换和人民币账户融资，对香港企业开展人民币贸易融资。支
持广东企业通过香港银行开展人民币贸易融资。 

3.支持港资银行进一步扩大在粤异地支行网络，支持符
合条件的港资机构在粤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组织）和融资性担保公司。推动在粤率
先实行允许内地港资法人银行参与共同基金销售业务。 

4.支持广东法人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香港子公司
取得人民币境外合格投资者资格(RQFII)。继续支持广东企业
赴港上市。推动符合条件的內地证券公司与香港证券公司在
粤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支持深圳证券交易所与香港
交易所深化合作，推动港股组合 ETF 在深圳交易所上市。 

5.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保险经纪公司在广东试点设立独
资保险代理公司。 

6.加快推进广东交通卡与香港“八达通”互联互通工作，
争取 2012 年在广东省内部分城市及香港试点。 

7.支持金融改革创新项目在前海先行先试，探索建设国
家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重点推动深港两地在跨境
人民币业务、资本市场合作和保险创新发展三个领域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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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善粤港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联络机制，建立健全共同
防范金融风险跨境传递的工作机制，相互通报影响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事件，协调风险处置行动。继续深化两地在金融人
员培训、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三）支持两地会展业界探索建立交流合作机制，鼓励
两地业界开展会展资讯交流、相互参展及联合举办会展宣传
活动等合作。 

（四）支持开展工业设计等技能型人才交流，推进工业
设计成果产业化。 

（五）继续加强两地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以多种形式促
进两地业界交流。 

（六）旅游合作 
1.加快编制旅游发展规划。广东加快将“144 小时便利签

证”政策推广到全省，推进配套管理系统建设，简化外国游客
经广东口岸的入境手续。 

2.支持粤港两地旅游企业和社会资本互相进入对方市
场，重点支持香港在广东设立旅行社。 

3.共同开发“一程多站”旅游精品线路，联合开展海外宣
传推广。以联合展台等形式参加国际旅游展，建立联合促销
网络平台。 

4.联合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完善两地旅游市场监管协调
机制，规范旅游企业诚信经营，继续共同推广“诚信旅游”。 

（七）鼓励业界建立两地物流信息交流、共享机制。继
续办好粤港物流合作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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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进一步推动实施香港取得内地建筑及相关工程专
业资格的专业人士在广东注册执业。 

（九）广东重点推进广东制造业与香港工业设计、管理
咨询、品牌营运、技术创新、市场推广等专业服务业对接合
作。 

三、制造业及科技创新 

（一）继续推进粤港科技合作。研究实施 2012 年度粤
港科技合作联合资助计划，扩大联合资助的范围。继续实施
《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合作协议》和《共同推进粤港产学研合
作协议》。 

（二）总结《深港创新圈建设行动计划》的成效及经验，
研究继续推进两地创新科技合作。 

（三）广东大力支持在粤的港资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
级，实现稳定发展。继续保持加工贸易政策的基本稳定，推
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继续举办“广东省外商投资
企业产品（内销）博览会”，帮助在粤投资的港资企业拓展内
销市场。继续支持港企发挥香港设计服务优势，在广东建立
及推广香港品牌。加强就业服务和用工指导，提供融资保险
支持等，鼓励港资加工企业转型升级。 

（四）香港设立十亿元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在内地发展
品牌、拓展内销和升级转型，并继续实施“中小企业发展支援
基金”,“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和“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
支持在粤的港资来料加工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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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化营商环境 

（一）口岸建设与通关监管 
1.香港提升管制站电脑系统，使符合条件经常往返香港

的内地访客经登记后，采用 e-道过关。2012 年 1 月起分阶
段在港方 6 个管制站扩展 e-道服务，在罗湖和落马洲支线两
个管制站率先推出，6 月前扩展至深圳湾、中国客运码头、
港澳客轮码头及香港国际机场管制站。文锦渡和落马洲管制
站登记处及内地旅客 e-道待改善工程完成后投入服务。 

2.加快推进莲塘/香园围口岸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争取
2013 年内开工建设。 

3.加快推进文锦渡口岸旅检大楼扩建改造工程。开展皇
岗口岸入境大厅改造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力争年内动工。 

4.加快推进一次性临时来往粤港小汽车实施准备工作，
于 2012 年 3 月在深圳湾口岸启动试点，并逐步探索完善各
项安排。 

5.不断完善深圳湾口岸“一地两检”查验模式，进一步开
展陆路口岸“单一窗口”通关模式研究工作，实现粤方口岸各
查验单位出入境车辆和货物申报数据共享。港方将以深圳湾
口岸作为试点，探讨在陆路口岸的海关与入境事务处合并检
查站安装“车道司机体温自动测量系统”的可行性，冀能同时
进行体温检测。粤方在深圳湾口岸推广应用“车道司机体温自
动测量系统”。 

6.积极研究为在深圳居住的跨境学童提供通关、交通等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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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子商务合作 
支持两地企业扩大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试点应用，探

索将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纳入常规管理的程序和规范。广
东陆续启动编制一批电子商务标准。 

（三）技术标准合作 
充分发挥粤港标准工作专责小组作用，加强检测和认证

领域的合作。广东继续支持在粤的港资企业申请和评（认）
定广东省名牌产品、广东省著名商标。 

（四）知识产权保护 
1.继续完善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机制，加强

项目合作和完善会议制度，推进落实《粵港知识产权合作协
议（2011-2012 年)》。 

2.进一步完善粤港知识产权案件协作处理机制，加强信
息通报，健全执法合作双边联络机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共同打击跨境侵权违法犯罪行为。 

3.继续开展“正版正货承诺”活动，在试点基础上推广至
广东全省。 

4.继续鼓励及协助香港考生在粤参加全国专利代理人资
格考试。继续加强两地民间知识产权组织、中介机构及行业
协会间的交流。 

5.研究推动粤港知识产权贸易，为两地知识产权贸易合
作创造条件。 

（五）法律事务合作 
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文本交流制度，推动建立法律事务

协调机制，成立法律问题协商与合作专家小组。加强法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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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的互访交流和人员培训合作。 
2.加强两地公证事务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密切两地法律

服务业的合作。建立两地公证文书核查协作机制，推进两地
公证法律服务业合作。争取国家支持粤港律师事务所探索开
展合伙型联营。 

3.争取国家支持深圳前海在法律服务业方面对港开放先
行先试。支持香港仲裁机构在前海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在前
海设立香港法律查明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人士担任人
民陪审员，参与前海案件审理。鼓励两地仲裁业界加强交流
合作。继续探索以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ADR）解决两地商
事、海事等纠纷。 

（六）贸易投资促进 
1.两地政府继续联合举办粤港经济技术贸易合作交流

会，促进双方贸易投资合作交流。 
2.大力推动广东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充分发挥香港

在金融、法律、会计及投资咨询等服务方面的优势，鼓励两
地企业以联合投资、联合投标、联合承揽项目等多种方式，
通过香港共同开拓国际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市场。 

3.两地政府联手继续在境外举办经贸交流活动，共同推
介大珠三角投资营商环境，深化粤港两地与海外经贸合作。 

4.借助香港自由港和葡萄酒贸易及分销中心的地位，以
及在葡萄酒贸易方面的经验，发挥深圳福田、盐田、前海湾
等特殊监管区及华南物流园的资源优势，探讨在检验经香港
中转内地的葡萄酒方面合作，为业界提供便利，以助葡萄酒
贸易等相关业务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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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质生活圈 

（一）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1.尽快完成并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质素管理计划

（2002 - 2010 年）》终期评估结果。研究珠三角地区
2011-2020 年的空气污染物减排工作，按照国家“十二五”规
划制定珠三角地区 2011-2015 年的空气污染物减排方案，并
提出 2016-2020 年的空气污染物减排方案。 

2.继续推进珠江河口区域水质管理合作规划前期研究。
继续加强东江水资源保护，继续推进深圳湾（后海湾）水污
染防治合作，研究开展《深圳湾水污染控制联合实施方案》
第二次回顾工作。 

3.香港继续跟进紅花岭地区作为郊野公园的可行性研究
及咨询工作。发挥粤港湿地保护工作小组作用，推进珠江口
湿地保护的合作，共同保护珠江口红树林等滨海湿地，建设
形成相对完整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 

4.继续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及生态修复合作，推进珊瑚普
查和水产健康养殖合作，开展人工鱼礁建设，支持民间环保
组织交流。开展海上渔业联合执法行动，加快供港水产品养
殖基地建设，共同促进渔民转产转业。 

5.继续推动粤港两地跨境资源循环利用合作。继续实施
为期五年的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及“清洁生产伙伴” 标志
计划，鼓励珠三角地区的港资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及工
序。 

6.加强粤港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和应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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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举办“第九届中国（广州）国际环保展览会”和“国际环
保博览”，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及开拓绿色商机。 

8.落实“粤港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协议”，加强两地在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及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交流。 

（二）社会保障 
1.支持香港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合作成立香港大学深圳医

院（即深圳市滨海医院），争取 2012 年内正式开业。 
2.进一步支持香港服务提供者到广东设立独资门诊部，

鼓励香港服务提供者到广东设立独资医院和独资疗养院；粤
港共同组织召开申办培训、咨询的相关座谈会和宣讲会，协
助香港业界掌握申请设立独资门诊部、医院、疗养院的法律
法规要求。进一步简化程序，提高审批效率。 

3.完善双方居民转诊机制，继续推进香港居民病历转介
安排，进一步扩大深圳试点医院数量。推动粤港中医药交流
合作，促进粤港中医药医疗、科研、商贸、信息化交流平台
对接。 

4.广东出台鼓励香港服务提供者来粤兴办养老机构和残
疾人福利机构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加强与香
港社会福利机构的交流合作。 

5.加强供港食品检验检疫合作，建立食品安全检测合作
机制，健全两地食品安全的实时通报机制。建立两地食品安
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沟通联系机制，参照国际通
用标准，探索协调两地检验检疫检测的方法和标准的可行
性。年内总结“供港活猪电子耳标试点应用”的成果及经验，
并研究推广至其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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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断完善药品安全监管合作机制，加强两地药物研发
和生产合作，支持香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7.继续落实粤港劳动监察执法培训合作协议，举行劳动
监察协调合作交流会，加强执法培训和劳动关系交流合作。 

（三）治安管理 
1.完善两地警方高层及侦查主管工作会晤及交流机制，

拓展合作范畴，建立健全情报通报制度，开展联合行动，提
升打击跨境犯罪能力。 

2.继续加强两地预防职务犯罪合作和个案协查合作，共
同举办个案协查座谈会，正式出版《粤港澳营商防贪指引》。
开展青少年反腐倡廉教育，举办“粤港澳青少年反腐倡廉动漫
创作比赛”。 

（四）应急管理 
完善应急管理合作机制，建立健全跨区域突发事件联系

机制，研究解决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广东沿海机场降
落与加油问题，加快推进应急救援队伍快速通关“绿色通道”。
加强预警信息发布技术交流，开展应急管理研究交流，推进
应急平台互联互通工作，开展联合应急演练。 

（五）文化交流 
1.继续推进演艺、文化信息、文物博物馆、公共图书馆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合作。 
2.加强体育交流与合作，推进信息沟通、人才培育等合

作，共同提高竞技水平，繁荣体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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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与人才 

（一）广东支持香港中文大学与深圳合作举办香港中文
大学（深圳）。 

（二）2012 年广东部分高校试行实施免内地联招考试
招收香港学生。 

（三）鼓励粤港两地开展教师协作与培训交流合作，逐
步扩大合作领域。 

（四）继续做好广东工业设计培训学院（香港知专设计
学院合作院校）共建项目，开展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合办课
程、学生实习实训、培训认证体系等合作；继续研究开办可
同时颁发两地认可学历的课程工作，推进工业设计及有关专
业“一试三证”试点工作，共同打造工业设计、产品结构设计、
产品原型制作三大专业。 

（五）全面深化粤港职业技能鉴定合作交流，研究探索
国家职业标准与香港“能力标准说明”之参照及衔接，开展“一
试两证”技能鉴定试点。研究探索“一试三证”人才培养评价模
式。 

（六）推进粤港专业资格互认试点工作。积极争取国家
支持开展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互认试点工作。 

（七）继续推动香港青年服务团及其他青年团体到广东
交流和提供服务。 

七、重点合作区域 

（一）加快研究出台推动前海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落实前海服务业向香港扩大开放、下放审批权限等事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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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人员在前海发展提供一站式服务。支持前海建设人才
特区。 

（二）通过穗港合作专责小组机制，继续共同探讨推进
南沙建设。编制《南沙新区总体发展规划》并按程序报审。
推进南沙 CEPA 先行先试综合示范区起步区建设，支持港资
企业在南沙投资、创业，促进港资企业转型升级，开拓内地
市场，支持南沙新区申报游艇“两地牌”，试行粤港澳游艇“自
由行”政策。 

（三）开展落马洲河套地区规划及工程研究的第二阶段
公众参与工作，争取 2013 年初完成研究，积极推进深港河
套地区的共同开发。 

八、区域合作规划 

（一）编制完成并共同推进实施《粤港澳共建优质生活
圈合作专项规划》。 

（二）编制完成并共同推进实施《粤港澳基础设施建设
合作专项规划》。 

（三）编制完成并共同推进实施《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
设重点行动计划》专项规划。 

九、合作机制 

（一）不断完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进一步健全推
进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工作机制，强化协调职能，增强执行力。  

（二）就粤港合作共同支持香港六大产业发展等共同关
心问题开展研究，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3

（三）继续举办珠江论坛，发挥粤港澳民间合作平台的
作用，促进民间与政府的互动。 

 
 


